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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北投區榮華里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 

一、時間：113年 2月 21日（星期三）19時 30分 

二、地點：榮華里里民活動場所﹝明德路 136巷 16號﹞ 

三、主持人：何漢清里長         紀錄：冼秋霞 

四、市政府指導長官： 

五、上級督導人員：李祥德課長 

六、參加人員簽到表： 

 

鄰 

 

 

長   

鄰 別 簽 名 鄰別 簽 名 鄰別 簽 名 

1 吳成家 2 葉進財 3 李鈴子 

4 何高玉花 5 請假 6 許惠雲 

7 楊瑞仁 8 杜鎮川 9 許錦燕 

10 賴士昌 11 楊久美 12 待聘 

13 林德源 14 康李秀雲 15 張林琴 

16 李文賢 17 許陳月鳳 18 官榮發 

19 蘇麗華 20 呂慧華 21 曾玉蘭 

 

區級單位簽到表 

 
單 位 

 
職 稱 

 
簽 到 

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 呂美慧 

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戶籍員 劉幔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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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明派出所 警員 游雅婷 

北投區清潔隊 副班長 林科澄 

北投老人服務中心 社工 洪雅芳 

石牌消防分隊 隊員 薛睿軒      

民意代表簽到表 

 
單 位 

 
職 稱 

 
簽 到 

陳賢蔚議員服務處 特助 王昱仁 

吳思瑶立法委員服務
處 

特助 蕭明凱 

鍾佩玲議員服務處 主任 涂瑞麟 

臺北市議會最高顧問
林瑞圖 

特助 翁銘隆 

黃瀞瑩議員服務處 主任 史鎮花 

林延鳳議員服務處 特助 陳泓銘 

汪志冰議員服務處 總幹事 陳桂炎 

林杏兒議員服務處 主任 李柏毅 

侯漢廷議員服務處 市議員 侯漢廷 

 

七、區級單位工作報告： 

單 位 工 作 報 告 摘 要 備     註 
 

里辦公處 
1. 各項建議案處理情形。 

2. 各項經費使用情形。 
 



3 

 

北投區健康服務中
心 

1. 113年 5月 4日母親節健康檢查活動宣 
 導。 

2. 老人健檢宣導。 

 

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悠遊卡支付戶政規費宣導。  

永明派出所 反詐騙、人口販賣宣導。  

北投區清潔隊 有消毒需求打電話給清潔隊。  

石牌消防分隊 
一氧化碳中毒、熱水器使用、住警器安裝、
滅火器檢修宣導。 

 

北投老人服務中心 長青學苑課程、送餐服務宣導。  

八、宣導事項：已於會議中宣達。 

九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(一)【案由】113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 320,000元，使用計畫提請 

                討論。 

項次 辦理項目及內容 編列金額 備註 

1 
電腦使用伴唱機公開演出使用

報酬 
3,455元  

2 節慶活動 98,325元  

3 志工交通補貼代金 85,500元  

4 乾粉滅火器性能檢測 50,000元  

5 保健試紙 12,720元  

6 鋸樹工程 70,000元  

合計  320,000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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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決議 ：經鄰長議決照案通過。 

    (二)【案由】113年度北投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 792,156元，使用 

                計畫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經常門：745,156元 

項次 辦理項目及內容 編列金額 備註 

1 節慶活動 358,856元  

2 物品與材料 20,000元  

3 環保研習 120,000元  

4 視訊費 3,300元  

5 電話及網路費 22,000元  

6 冷氣保養費 6,000元  

7 巡守隊機車相關費用 10,000元  

8 健檢活動 40,000元  

9 電費 30,000元  

10 資訊服務費(影印費) 20,000元  

11 資訊處理費 12,000元  

12 維修費 30,000元  

13 志工制服 73,000元  

合計  745,156元  

        資本門：47,000元 

項次 辦理項目及內容 編列金額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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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多功燈 12,000元  

2 購飲水機   35,000元  

合計   47,000元  

        決議 ：經鄰長議決照案通過。 

    (三)【案由】112年度北投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編列拆除費 15,140 

                元、購飲水機 35000元，變更計畫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決議 ：經鄰長議決照案通過。 

項次 原編列項目及金額 改編列項目及金額 

1 
經常門： 

拆除費 15,140元 

經常門： 

節慶活動 15,140元 

2 
資本門： 

購飲水機 35,000元 

經常門： 

節慶活動 35,000元 

    (四)【案由】113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補助費鄰長每人 3,840元，使用 

                計畫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決議 ：鄰長自強活動補助費每位鄰長 3,840元，辦理參觀旅遊 

                、聚餐活動，經鄰長議決照案通過。 

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一、主席結論：略 

十二、散會：20 時 35分 


